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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

（

２

）

存在未弥补亏损

、

不得分配的原则

；

（

３

）

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原则

；

（

４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的原则

。

２

、

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

优先采用现

金分红

。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

，

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

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

，

应

当具有公司成长性

、

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

３

、

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及比例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

１

）

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值

、

且现金流

充裕

，

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

２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３

）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

、

自身经营模式

、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形

，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

１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

２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重大资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

（

１

）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５０％

；

（

２

）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３０％

。

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

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公司

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

，

不得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新股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

售股份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两年为负数时

，

公司可不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

公司当年年

末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时

，

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

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

４

、

实施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

，

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

，

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及

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

可以在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之外

，

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

１

）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

（

２

）

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

、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

；

（

３

）

发放的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的比例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

（

４

）

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

５

、

利润分配决策机制和程序

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时

，

应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分红的实际条件和最低比例

、

调整

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明确意见

。

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需董事

会过半数以上表决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

。

独立董事可以

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

，

提出分红提案

，

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

应当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

（

包括但不限于

电话

、

传真

、

邮箱

、

互动平台等

）

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分红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股东大会审议分红规划事项时

，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股东参与股

东大会表决

。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征

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

但不得采取有偿或变相有偿方式进行征集

。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

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

６

、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

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

，

确需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制定

，

并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

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应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

，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董

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政策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并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通过

，

独立董事应当对

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

股东大会审议以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

７

、

利润分配政策的披露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

并对下列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

（

１

）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

（

２

）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

（

３

）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

（

４

）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

５

）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

，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等

。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

还应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进行详细

说明

。

六

、

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

年产

５

万吨精准定位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建设项目及激光全息防

伪包装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

，

且产生效益尚需一定的运行时间

，

因此

，

无法在发

行当年即产生预期效益

。

按照本次发行

２

，

２７８

万股计算

，

公司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

，

公司预计发

行完成后当年基本每股收益或稀释每股收益将低于上年度

，

导致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

。

（

一

）

公司填补即期回报

、

增强持续回报能力的措施

为尽量减少首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不利影响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填补即期回报

、

增强持续回报能力措施的议案

，

具体措施包括

：

１

、

坚持创新发展

，

不断完善和更新产品结构

公司将把握防伪包装材料市场的良好发展机遇

，

顺应市场

、

行业和技术发展趋势

，

结合市场需求不

断完善和更新产品结构

，

全面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

巩固并提升公司在防伪包装材料领域的

市场地位

，

保持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

２

、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已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

，

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

行业

发展趋势以及公司发展战略

，

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和预期效益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将根据

《

公司章程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

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

保证

募集资金按照原定用途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

同时

，

公司将做好项目组织实施工作

，

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

设

，

争取早日建成实现收益

，

并更好的推动公司长远业务发展

。

３

、

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确保公司股东的利益回报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及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等规定拟订了上市后适用的

《

公司章程

（

草案

）》

及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未来公司将严格按照上述制度要求执行利润分配政策

，

以维护公司及

股东利益为宗旨

，

高度重视对投资者合理

、

稳定的投资回报

，

在制定具体分配方案时广泛听取独立董事

、

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意见和建议

，

并结合公司所处发展阶段

，

经营状况

、

市场环境

、

监管政策等情况

及时完善

、

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

确保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和利益保障

。

４

、

加强公司管理

，

提升营运效率和盈利水平

公司将通过内外部结合方式加强组织对中高层管理人员

、

核心骨干员工的学习培训

，

持续提升其管

理能力水平及创新意识以适应公司资产

、

业务规模不断扩张及新经济下产业发展浪潮需要

，

并进一步建

立完善管理制度

，

优化组织架构

，

强化内部控制

，

实行精细管理

，

从而提升公司管理效率

，

降低运营成本

，

提高公司利润水平

。

公司上述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

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

（

二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

的承诺

１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

①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

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

②

本承诺出具日后至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毕前

，

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

诺明确规定时

，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

，

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出具补充

承诺

；

③

将严格履行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

，

若未履行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

，

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上

公开说明未履行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如果未履

行相关承诺事项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将依法赔偿

。

２

、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

①

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

，

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

②

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

③

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

、

消费活动

；

④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⑤

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

（

如有

）

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⑥

本承诺出具日后至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毕前

，

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

明确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

，

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

⑦

将严格履行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

，

若未履行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

，

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上

公开说明未履行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如果未履

行相关承诺事项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将依法赔偿

。

七

、

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

一

）

公司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将严格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承诺

，

公司如果未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

公司应当及

时

、

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

、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向

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

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违反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公司将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

二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将严格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承诺

，

如果未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承诺

事项

，

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能履行

、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所得收益的

，

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

，

并在获得所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所得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

；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如果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

公司有权扣减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用

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

同时

，

本公司

／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除被强制执行

、

上市公司重组

、

为履行

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让的情形外

，

自动延长至其完全消除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

有不利影响之日

。

（

三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措施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承诺

，

如果未履行招股意向书披露的

承诺事项

，

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能履行

、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所得收益的

，

所得收益归

公司所有

，

并在获得所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所得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

；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

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

公司有权扣减其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

、

薪资或津贴用于承担前

述赔偿责任

，

同时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增加薪资或津贴

，

并且亦不得

以任何形式接受公司增加支付的薪资或津贴

。

八

、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时

，

除招股意向书提供的各项资料外

，

还应特别认真考虑以

下各项风险因素

。

以下风险因素可能直接或间接对本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

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

不利影响

。

下列风险因素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投资决策的程度大小排序

，

但该排序并不表示风险

因素会依次发生

。

（

一

）

国家行业政策变动风险

随着

《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

的实施

，《

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进一步加大卷烟包装警语标志力度的通

知

》、《

中国烟草控制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

等一系列

控烟文件的下发

，

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

，

卷烟行业将受到一定的抑制

，

消费者将减少对卷烟的消费

。

如果我国在未来几年推出更加严格的控烟政策和措施

，

卷烟市场将受到不利影响

，

卷烟产业链上的所有

企业将受到冲击

，

公司作为卷烟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的供应商

，

生产经营将面临一定的风险

。

（

二

）

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

烟草行业积极实施大品牌发展战略

，

逐步压缩品牌数量

，

持续做大品牌规模

，

品牌结

构得到了显著改善

，

致使行业快速步入品牌竞争阶段

，

集中度逐渐提高

，

卷烟单一品牌销量显著增加

。

截

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全国共有

１７

家省级烟草工业公司及上海烟草集团从事卷烟产品的生产

。

在这种

背景下

，

近年来公司集中精力服务于几家主要客户

，

导致公司报告期内客户集中度较高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７０．４７％

、

７８．３６％

、

７６．３７％

和

７３．２２％

。

若主要客户产品需求下降或者发行人未能持续中标或中标数量下降

，

有可能导致发行人得不到充

足的业务机会

，

从而对发行人的业务和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

（

三

）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目前

，

下游烟草行业具有经验与适应性壁垒

，

客户对新的供应商考察较为严格

，

对于企业过往的成

功经验颇为重视

，

且产品包装具有稳定性

，

下游客户倾向与合格供应商建立长期

、

稳定的合作关系

。

如果

烟草行业降低市场进入门槛

，

放宽招投标的限制条件

，

降低对新进入者历史业绩的考评

，

大量新进入者

的涌入

，

将导致公司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

（

四

）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本公司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基础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３７．９８％

、

２９．８９％

、

２４．６０％

和

１３．４７％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后

，

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达产需要一定周期

，

因此本次发行后

，

公

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可能面临在短期内下降的风险

。

（

五

）

募集资金项目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用于实施

“

年产

５

万吨精准定位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建设项目及激光

全息防伪包装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项目达产后

，

公司原有产品的产能将会大幅提升

。

公司已针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审慎的分析与论证

，

并在技术

、

人才等方面做了相对充分的准备

。

但是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产品能否达到消化预期

，

仍受到行业政策变动

、

市场环境变化

、

公司技术支撑及营销力度等各

种因素的影响

。

一旦出现行业政策缩紧

、

市场竞争加剧

、

市场需求出现新的变化

、

营销推广不佳等不利因

素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能存在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

（

六

）

税收优惠的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京华科技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重新取得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５３３０００７３２

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

资格有效期

３

年

，

故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１７

年度公司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子公司京华科技重新取得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４３３００１５７３

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

资格有效期

３

年

，

故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６

年度京华科技享受

１５％

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

报告期内

，

发行人及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额分别为

５１０．３３

万元

、

５５１．２９

万元

、

６２０．６０

万元

和

４４５．９７

万元

，

占当期利润总额分别为

７．３４％

、

７．４０％

、

８．０６％

和

９．００％

。

如果此后公司及子公司高新技术企

业资格未能通过重新认定

，

或者国家相关税收法律

、

法规发生变化

，

发行人将可能按照

２５％

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

，

面临无法继续享受所得税税收优惠的风险

，

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

九

、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

，

９７７．５１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

，

５０６．４１

万元

，

增幅

３３．４２％

；

实现

净利润

４

，

２７２．４６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５９０．１９

万元

，

增幅

５９．２９％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２３２．１１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７７４．９９

万元

，

增幅

７２．２４％

。

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

主要系

２０１６

年度烟草行业去库存不利因素逐渐消除

，

烟盒包装改版逐步完成

，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发行人激光

全息防伪纸及防伪膜销量较

２０１６

年同期分别增加

３２．７１％

和

２４．１２％

所致

。

公司净利润增加一方面因为本

期营业收入同期增加

６

，

５０６．４１

万元

；

另一方面公司综合毛利率较上期增加

１．０２

个百分点

。

公司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幅较大

，

一方面受净利润增加的影响

；

另一方面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份发行人完成对京华科技的收购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计入

非经常性收益影响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

２２３

万元

。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经营模式未

发生重大变化

，

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较为稳定

，

整体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至

３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比增长

１１．９７％

至

２０．１４％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５

，

９７０．００

万元至

６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比增长

１７．４６％

至

２１．９８％

；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５

，

９２５．００

万元至

６

，

１６５．００

万元

，

较上

年同比增长

２１．６７％

至

２６．６０％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２

，

２７８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１％

。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

发

行人原股东在本次发行中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

【】

元

，

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

，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或

采用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市盈率

【】

倍

（

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

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

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４．９１

元

／

股

（

按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其中净资产按本公

司截至报告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之和计算

）

发行市净率

【】（

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发行方式

采用向网下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或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询价对象和已开立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交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亿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亿元

拟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费用概算

发行费用总额

３

，

３８６．７９

万元

（

不包含增值税

），

其中

：

承销费用

：

１

，

９８１．１３

万元

保荐费用

：

１８８．６８

万元

审计费用

：

４５２．８３

万元

律师费用

：

２９２．４５

万元

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３３．９６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

３７．７４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的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ｈｕａ Ｌａｓ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孙建成

注册资本

６

，

８３０

万元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住 所 浙江省绍兴市城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８１２２７５７

传 真

０５７５－８８１２２７５５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ｓｘ－ｊｈｊｇ．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Ｗｅｂ＠ｓｘ－ｊｈｊｇ．ｃｏｍ

二

、

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和改制重组情况

（

一

）

发行人设立情况

公司前身为京华制品

，

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经京华制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股东会审议通过

，

京华

制品以经中汇会计师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人民币

２１５

，

９００

，

０４１．３０

元扣除其他综合收

益

－２８

，

９００．００

元后余额为

２１５

，

９２８

，

９４１．３０

元为基础

，

按

１

：

０．３０５６５６１０９

的比例折股

，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

。

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发起人按照各自在京华

制品出资比例持有股份公司对应数额的股份

，

净资产超过股本总额部分

１４９

，

９２８

，

９４１．３０

元计入资本

公积

。

京华制品的全部资产

、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由股份公司继承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股份公司在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

，

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３３０６００６０９６１００２８１

的营业执照

。

（

二

）

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法人兴晟投资和孙建成

、

戚奇凡

、

冯一平

、

黄明德

、

袁坚峰

、

冯一红

、

陈金通

、

蒋建根

、

王

富青

、

陈国海

、

熊建华

、

孟爱明

、

任文峰

、

杨煦常

、

谢高翔

、

任心连

、

邵波

、

骆明海

、

张桔圃

、

赵军林

、

马卫军

、

陶兴华

、

陈琦

、

金福

、

张建芬

、

谢伟东

、

周锋

、

钱坤

、

孙佳水

、

陶宝吉

、

吴金晓和王晓莹

３２

位自然人

。

公司由京

华制品整体变更设立

，

原京华制品的业务

、

资产

、

负债

、

人员等全部由发行人继承

。

三

、

发行人股本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６

，

８３０

万股

，

本次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７８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１％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９

，

１０８

万股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９

兴晟投资

２８

，

８０４

，

３８０ ４２．１７ ２８

，

８０４

，

３８０ ３１．６３

孙建成

１１

，

４０７

，

６４０ １６．７０ １１

，

４０７

，

６４０ １２．５２

戚奇凡

２

，

４３５

，

４００ ３．５７ ２

，

４３５

，

４００ ２．６７

冯一平

２

，

１２３

，

２２０ ３．１１ ２

，

１２３

，

２２０ ２．３３

黄明德

１

，

７９５

，

２００ ２．６３ １

，

７９５

，

２００ １．９７

袁坚峰

１

，

６６３

，

２００ ２．４４ １

，

６６３

，

２００ １．８３

冯一红

１

，

５７３

，

４４０ ２．３０ １

，

５７３

，

４４０ １．７３

陈金通

１

，

４７８

，

４００ ２．１６ １

，

４７８

，

４００ １．６２

蒋建根

１

，

４７８

，

４００ ２．１６ １

，

４７８

，

４００ １．６２

王富青

１

，

４７８

，

４００ ２．１６ １

，

４７８

，

４００ １．６２

陈国海

１

，

３２６

，

６００ １．９４ １

，

３２６

，

６００ １．４６

熊建华

１

，

３２６

，

６００ １．９４ １

，

３２６

，

６００ １．４６

孟爱明

１

，

２５４

，

０００ １．８４ １

，

２５４

，

０００ １．３８

任文峰

１

，

１０８

，

８００ １．６２ １

，

１０８

，

８００ １．２２

杨煦常

１

，

０１６

，

４００ １．４９ １

，

０１６

，

４００ １．１２

谢高翔

９３３

，

２４０ １．３７ ９３３

，

２４０ １．０２

任心连

８５６

，

０２０ １．２５ ８５６

，

０２０ ０．９４

邵 波

７４７

，

１２０ １．０９ ７４７

，

１２０ ０．８２

骆明海

７３９

，

２００ １．０８ ７３９

，

２００ ０．８１

张桔圃

６４４

，

１６０ ０．９４ ６４４

，

１６０ ０．７１

赵军林

５９４

，

０００ ０．８７ ５９４

，

０００ ０．６５

马卫军

４４２

，

２００ ０．６５ ４４２

，

２００ ０．４９

陶兴华

４２４

，

３８０ ０．６２ ４２４

，

３８０ ０．４７

陈 琦

３６９

，

６００ ０．５４ ３６９

，

６００ ０．４１

金 福

３６９

，

６００ ０．５４ ３６９

，

６００ ０．４１

张建芬

３６９

，

６００ ０．５４ ３６９

，

６００ ０．４１

谢伟东

２２４

，

４００ ０．３３ ２２４

，

４００ ０．２５

周 锋

２２４

，

４００ ０．３３ ２２４

，

４００ ０．２５

钱 坤

１６５

，

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６５

，

０００ ０．１８

孙佳水

１６５

，

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６５

，

０００ ０．１８

陶宝吉

１６５

，

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６５

，

０００ ０．１８

吴金晓

１６５

，

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６５

，

０００ ０．１８

王晓莹

１３２

，

０００ ０．１９ １３２

，

０００ ０．１４

钱明均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４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３

二

、

本次发行的股份

－ － ２２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１

合 计

６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二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兴晟投资

２８

，

８０４

，

３８０ ４２．１７

２

孙建成

１１

，

４０７

，

６４０ １６．７０

３

戚奇凡

２

，

４３５

，

４００ ３．５７

４

冯一平

２

，

１２３

，

２２０ ３．１１

５

黄明德

１

，

７９５

，

２００ ２．６３

６

袁坚峰

１

，

６６３

，

２００ ２．４４

７

冯一红

１

，

５７３

，

４４０ ２．３０

８

陈金通

１

，

４７８

，

４００ ２．１６

９

蒋建根

１

，

４７８

，

４００ ２．１６

１０

王富青

１

，

４７８

，

４００ ２．１６

合 计

５４

，

２３７

，

６８０ ７９．４０

（

三

）

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在发行人处任职情况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在公司担任职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

％

）

任职情况

１

孙建成

１６．７０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

戚奇凡

３．５７

副总经理

３

冯一平

３．１１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４

黄明德

２．６３

无

５

袁坚峰

２．４４

董事

、

副总经理

６

冯一红

２．３０

副总经理

７

陈金通

２．１６

董事

８

蒋建根

２．１６

副总经理

９

王富青

２．１６

监事会主席

１０

陈国海

１．９４

无

１１

熊建华

１．９４

董事

（

四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兴晟投资承诺

：

本公司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

，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

转让

。

本公司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的

，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股份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股份公司

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公司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

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

２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建成承诺

：

本人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

，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

让

。

本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

２

年内减持的

，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股份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股份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

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

、

离职而免除上述

履行义务

。

在锁定期满后的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

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公司股份余额不足

１

，

０００

股时可以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

离任后

６

个月内

，

不转

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袁坚峰

、

冯一平

、

谢高翔

、

陈金通

、

熊建华

、

邵波

、

冯一

红

、

戚奇凡

、

王富青

、

张建芬

、

蒋建根

、

钱明均承诺

：

本人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

，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转让

。

本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等股份

。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的

，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股份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股份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

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

、

离职而

免除上述履行义务

。

在锁定期满后的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公司股份余额不足

１

，

０００

股时可以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

离任后

６

个

月内

，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４

、

本公司股东钱坤

、

陶宝吉

、

吴金晓

、

王晓莹承诺

：

本人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

，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

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本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如本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在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未满一年的

，

则本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５

、

本公司股东孙佳水承诺

：

本人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

，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本

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６

、

本公司其他股东黄明德

、

陈国海

、

孟爱明

、

任文峰

、

杨煦常

、

任心连

、

骆明海

、

张桔圃

、

赵军林

、

马卫

军

、

陶兴华

、

陈琦

、

金福

、

谢伟东

、

周锋承诺

：

本人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

，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

得转让

。

本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

五

）

国有股及外资股情况

公司股东不存在国有股东或外资股东的情况

。

（

六

）

发行前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

，

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

公司股东孙建成与孙佳水系叔侄关系

，

冯一平与冯一红系姐妹关系

。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

，

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四

、

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

一

）

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是一家专业从事激光全息模压制品制造

、

销售及技术开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是中国防伪

行业协会正式团体会员

、

副理事长单位

，

中国防伪行业十强企业

。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激光全息

防伪包装材料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拥有

１８

项发明专利和

１１

项实用新型专利

，

已形成了以激光全息防伪

膜和防伪纸为核心的系列产品

，

产品主要应用于烟酒

、

化妆品

、

药品

、

食品等领域的防伪包装

。

依托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

耐折

、

耐擦

、

耐温及强印刷适应性激光全息转移涂料

”、“

适合高速凹印

精准定位转移纸

”、“

金属薄板的定位镭射膜制造

”、“

数码光刻

、

全息定位拼版及精准定位模压系统

”

等核心

技术

，

公司已实现现有产品的升级

（

精准定位激光全息防伪纸

）

以及新产品的开发

（

精准定位激光全息薄型

金属板

）。

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年产

５

万吨精准定位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建设项目及激光全息防伪包

装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的实施

，

公司将实现上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

其中

，

精准定位激光全息薄型金属

板的成功研制填补了国内精准定位激光全息薄型金属防伪包装材料的市场应用空白

，

随着新产品在金属容

器包装市场的推广

，

公司有望成为国内首家实现对金属容器包装进行精准定位激光防伪的企业

。

（

二

）

主要产品情况

１

、

产品概况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激光全息防伪膜和防伪纸

，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要产品收入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均在

９７％

以上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

公司按产品类别的收入变化情况如下

：

公司产品根据生产工艺的不同

，

按照行业惯例

，

可将激光全息防伪纸细分为激光全息防伪转移纸

、

复膜卡两类产品

，

根据产品与终端光信息载体结合方式的不同

，

可将激光全息防伪膜细分为激光全息防

伪转移膜

、

复合膜两类产品

，

产品示意图如下

：

（

１

）

激光全息防伪膜

激光全息防伪膜是以塑料薄膜为基材

，

其上有全息图案

，

具有防伪功能的产品

，

一般指镀层全息防

伪膜

，

即带有反射镀层

（

金属镀层或非金属镀层

）

的全息防伪膜

。

公司采用计算机点阵光刻

、

３Ｄ

真彩色

、

多重与动态成像等多种激光全息技术进行全息版的设计制

作

，

经模压把具有动态彩虹

、

三维立体效果的全息图像复制到带涂层的

ＰＥＴ

基膜上

，

然后在涂层表面进

行真空蒸镀

（

铝或介质

），

得到激光全息防伪膜

。

若能通过热转移或冷转移的方式

，

使其上的全息信息转

移到标的物上

，

这种激光全息防伪膜称为激光全息防伪转移膜

；

若只能将这种膜完全复合到纸质材料上

或多层复合在一起制成全息防伪产品

，

该激光全息防伪膜称为激光全息防伪复合膜

。

（

２

）

激光全息防伪纸

激光全息防伪纸是以纸为基材

，

结合涂布

、

模压等工序或转移等工艺方法而制成的全息防伪产品

。

激光全息防伪复膜卡是将蒸镀层

、

全息图案以

ＰＥＴ

基膜为载体

，

完全复合在卡纸上

，

形成的膜纸结合的

全息防伪产品

。

激光全息防伪转移纸是通过热转移或冷转移工艺

，

将

ＰＥＴ

基膜上的蒸镀层

、

全息图案转

移到卡纸上得到的全息防伪材料

。

二者最直观的区别为最终产品是否覆盖了

ＰＥＴ

基膜

。

２

、

主要产品的功能与用途

（

三

）

产品销售模式和渠道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激光全息防伪膜和防伪纸

，

由营销部门负责产品的销售

、

推广及客户服务工作

。

目前

，

公司产品以直销方式进行销售

，

公司主要客户为各中烟工业公司及其指定的印刷企业

。

依照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要求

，

报告期内国内各中烟工业公司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采购烟标

等烟用物资

，

针对此类规模大

、

实力雄厚的目标客户

，

公司营销部门协调各部门编制招标文件参与目标

客户发起的公开招投标

，

中标后

，

客户与公司签订框架供货合同

，

具体产品的规格

、

数量

、

金额根据客户

提交的采购订单确定

。

技术团队配合销售人员为客户提供后续跟踪服务

。

此外

，

针对其他不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采购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的客户

，

由销售人员通过商业洽

谈获取订单

，

技术团队配合销售人员直接为客户提供定制和跟踪服务

。

（

四

）

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为原纸

、

原膜及涂料

，

国内货源充足

，

采购渠道众多

，

原材料供应稳定

正常

。

经过多年的经营

，

公司已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供应商管理体系

，

从源头保证了生产的顺利实施

。

公司

生产所需能源主要为电力

，

由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绍兴供电公司供应

，

公司能源供应充足

。

（

五

）

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全息光学防伪产品制造业的市场化程度很高

，

不存在政策限制

，

但行业内在不同层面的竞争激烈程

度差异较大

。

在公共安全防伪

、

新能源及新材料等领域

，

因为技术含量高

，

仅有少数具备较强研发能力的企业才

能进入

，

产品的竞争程度相对较小

，

尤其在公共安全防伪领域

，

出于安全性考虑

，

一旦确定供应商

，

往往

不会更换

，

市场呈现相对垄断的竞争格局

。

在包装材料领域

，

生产所需的设备和原版都能从市场上购得

，

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

由于产品包装尤

其知名品牌包装需要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且容易识别

，

其往往具有稳定性

，

一般不会轻易更换

，

上述特

征决定了行业内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

，

能够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水平

、

稳定的产品质量获取订单

，

并得到

客户认可

，

从而与客户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

同时

，

优异的过往业绩和良好的业内口碑将有助于企

业业务规模的扩大

、

客户范围的拓展以及知名度的提升

，

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自身综合实力

。

而那些缺

乏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

，

不能满足客户对产品升级要求

，

新产品的推出完全依赖外部因素

，

很难与客户

维持长期合作关系

，

无法与其他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形成有效竞争

。

因此

，

在该领域

，

企业呈现出

“

强者

恒强

，

弱者恒弱

”

的竞争格局

。

本行业内的竞争具有明显的研发主导特点

，

企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来提升自身竞争力

，

抢占市场份额

，

只有致力于现有产品升级并不断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

不断成长壮大

。

发行人是一家专业从事激光全息模压制品制造

、

销售及技术开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业务定位于

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

，

目前

，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激光全息防伪膜和防伪纸两大类

。

公司是中国防伪行业协会正式团体会员

、

副理事长单位

，

凭借其优异的过往业绩

、

先进的制造技术和良

好的业内知名度

，

公司成功入选中国防伪行业十强企业

，

并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

，

与客户建立了长期

、

稳定的合作关系

。

近年来

，“

利群

”、“

黄鹤楼

”、“

娇子

”、“

泰山

”、“

黄山

”

等国家烟草专卖局评选的全国重点

骨干品牌均使用公司产品

。

在烟用包装领域

，

公司产品拥有良好的市场口碑

、

稳固的市场份额

，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

公司产品在整

个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４．３６％

、

４．１７％

和

４．６１％

，

其中

，

在浙江

、

湖北同行业细分市场

，

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均

位居前列

。

此外

，

在公共安全防伪领域

，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防伪产品已应用于护照

、

边境证

、

港澳台通

行证

、

警官证

、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机场工作证等

。

五

、

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

一

）

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固定资产

公司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

、

机器设备

、

运输工具和电子及其他设备

，

该等资产目前使用状况

良好

。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类 别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成新率

（

％

）

房屋及建筑物

５

，

７７１．２５ １

，

４８６．８１ ４

，

２８４．４４ ７４．２４

机器设备

７

，

８８８．３２ ３

，

４０５．５４ ４

，

４８２．７８ ５６．８３

运输工具

７８９．０６ ５８３．４９ ２０５．５７ ２６．０５

电子及其他设备

４４６．００ ３４５．９５ １００．０５ ２２．４３

合 计

１４

，

８９４．６３ ５

，

８２１．７９ ９

，

０７２．８４ ６０．９１

１

、

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拥有自有房屋及建筑物如下

：

序号 权利人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房产证证号

规划

用途

他项权

利

１

京华激光

越城区稽山街道嵊山

路

１３５

号

（

１

号

、

２

号厂

房

）、（

门卫

）

１０

，

３２１．３３ ／ ３７．３２

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Ｆ００００３３０２７４

号

厂房

、

门卫

抵押

２

京华激光

越城区稽山街道嵊山

路

１３５

号

（

３＃

车间

）、（

４＃

车间

）

６

，

４６４．１４ ／ ６

，

１０７．７８

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Ｆ００００３３０２７２

号

厂房 抵押

３

京华激光 高新区嵊山路

１３５

号

５

，

５２２．６５

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Ｆ００００３３０２７３

号

工业 抵押

４

京华激光 五泄路

９０

号

１

幢等

１

，

９５３．４２

浙

（

２０１６

）

绍兴市不动

产权第

０００５７５１

号

非住

宅

－

５

京华制品

城东纺织原料染料市

场

４－００１

室

［

注

］

３３．２６

房权证绍自移字第

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２９

号

－ －

６

京华科技

皋埠镇独树路

２８

号车

间五

４

，

９７８．７０

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Ｆ００００３２５３３１

号

工业 抵押

７

京华科技

皋埠镇独树路

２８

号车

间四

２

，

８２４．４９

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Ｆ００００３２５３３０

号

工业 抵押

８

京华科技

皋埠镇独树路

２８

号车

间三

４

，

８７０．３６

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Ｆ００００３２５３２９

号

工业 抵押

９

京华科技

皋埠镇独树路

２８

号车

间二

４

，

８５１．８９

绍房权证绍市字第

Ｆ００００３２５３２８

号

工业 抵押

注

：

该房产系京华制品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自绍兴市计算机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受让所得

，

由于因该房屋项

下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

故暂时无法办理完成房屋所有权人名称变更手续

。

该房屋面积仅为

３３．２６

㎡

，

且

现处于闲置状态

，

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

２

、

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报告期末

，

发行人的主要生产设备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设备名称 数量 原 值 净 值

成新率

（

％

）

设备来

源

模压机

３３ １

，

００９．０７ ４８５．６０ ４８．１２

外购

高真空卷绕镀膜机

３ ４６１．９７ ２９７．７１ ６４．４４

外购

蓄热式热氧化炉

１ ２８２．０５ ２７７．８２ ９８．５０

外购

ＵＶＭ－１５００

镭射

ＵＶ

成型机

１ ２１０．３７ １８５．１２ ８８．００

外购

热回收装置

１ ３０２．１２ １８２．０３ ６０．２５

外购

定位模压机

４ １７０．９４ １７０．９４ １００．００

外购

复合机

２ １９５．７３ １６７．８４ ８５．７５

外购

涂布机

８ ４６４．０３ １６１．４０ ３４．７８

外购

电脑全自动双头涂布机组

１ ２３０．７７ １５６．３５ ６７．７５

外购

分切机

１０ ２９０．８３ １４６．２３ ５０．２８

外购

波兰全息制版系统

１ ２６２．３１ １４４．８１ ５５．２０

外购

拉丝分条收卷机

（

收卷部

）

１ １３５．３８ １３２．３４ ９７．７５

外购

介质镀膜设备

１ １５５．３８ １３２．０８ ８５．００

外购

电脑全自动涂布机组

２ ２０５．１３ １１４．３６ ５５．７５

外购

硬压机

（

台湾

）

２ ２２０．１７ １０７．８８ ４９．００

外购

配电房

１ １５６．０７ ９６．３７ ６１．７５

外购

镀铝机

２ ３１２．８０ ９２．２１ ２９．４８

外购

电脑控制自动湿式复合机

３ １０５．８０ ９０．７２ ８５．７５

外购

无版缝模压机及加热装置

２ ８８．８９ ８８．８９ １００．００

外购

华周控制多功能复合机

１ １３２．０５ ７５．７１ ５７．３３

外购

ＵＶ

模压机

１ ８５．５０ ７３．９６ ８６．５０

外购

净化设备

３ １０６．４７ ７２．０８ ６７．７０

外购

伺服驱动电脑控制高精度横切机

３ ８５．９０ ６３．５６ ７４．００

外购

多功能复合涂布机组

１ ７２．５０ ６２．１７ ８５．７５

外购

合 计

５

，

７４２．２３ ３

，

５７８．１８ ６２．３１ －

（

二

）

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无形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账面无形资产分类明细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期末账面价值

土地使用权

４

，

４９１．２０ ２６４．４２ ４

，

２２６．７８

合 计

４

，

４９１．２０ ２６４．４２ ４

，

２２６．７８

１

、

土地使用权

（

１

）

自有土地使用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如下

：

序

号

类型 权利人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用途 终止日期 土地证证号

他项

权利

１

出让

京华

激光

越城区稽山街道嵊山路

１３５

号

１９

，

８９５

工业

２０６０．１０．１９

绍市国用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２１１２

号

抵押

２

出让

京华

激光

五泄路

９０

号

１

幢等

１

，

９８０

工业

２０４４．８．２１

浙

（

２０１６

）

绍兴

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０５７５１

号

－

３

出让

京华

科技

绍兴生态产业园银山路

以南

、

独树路以东

（

Ｃ

块

）

１３

，

１４３．５２

工业

２０５６．１２．３０

绍市国用

（

２０１６

）

第

６２３７

号

抵押

４

出让

京华

激光

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中

山路

１

号地块

４０

，

０４９

工业

２０６６．８．１６

浙

（

２０１７

）

绍兴

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０５０８３

号

抵押

（

２

）

租赁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京华科技与皋埠镇东湖村村民委员会签订

《

租赁合同

》，

租赁座落于越城区皋埠镇

独树村

（

Ｂ

块

）（

绍市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７３２６

号

）

的部分土地

，

暨顺吉衣架厂简易厂房以南

、

２＃

车间以东

、

西至

京华科技围墙

、

南至河边

，

土地面积总计

７．８８

亩

，

租赁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根据

合同约定

，

皋埠镇东湖村村民委员会同意京华科技在租用地块上修建简易厂房

、

道路

、

篮球场等生产生

活设施

，

在租赁期间

，

皋埠镇东湖村村民委员会只收取整治费每年每亩

２０

，

０００

元

，

合计每年京华科技应

向皋埠镇东湖村村民委员会支付整治费

１５７

，

６００

元

。

２

、

专利

（

１

）

已获授权专利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在国内已取得的专利技术共

２９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８

项

，

实用新型专利

１１

项

。

基本

情况如下

：

序号

专利

类别

专利权人 名 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１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全息防伪膜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７２９３．２ ２０１４．０４．２４

２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高折射率透明全息膜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４５４１８．９ ２０１４．０６．０４

３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复合型透明全息膜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４６０７３．９ ２０１４．０６．０４

４

发明 京华激光 转移法透明全息防伪纸生产方法

ＺＬ０１１１９１１９．８ ２００１．０５．１６

５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高光泽真空镀铝纸的制备方法及

其制备的真空镀铝纸

［

注

］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３０８１７６．２ ２００９．１０．１０

６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高光泽直镀法结合层涂料及其制

备方法与应用

［

注

］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５３０７９．０ ２００９．０９．２９

７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仿铝箔直镀纸的生产工艺

［

注

］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４４８８５６．１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８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菲尼尔透镜真空镀铝纸的制备方

法及其制得的产品

［

注

］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３９２７５４．７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９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用于透明全息膜的高折射率涂膜

液及其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４３３００．２ ２０１４．０６．０４

１０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用于纸质证件的微纳米全息防伪

膜及生产工艺和应用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６５７２０２．３ 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１１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淋膜转印菲尼尔透镜的制备方法

及其制得的产品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５６８５３７．９ ２０１２．１２．２４

１２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耐高温层叠证件材料的制造工艺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５６９８４９．１ ２０１２．１２．２４

１３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仿铝箔喷铝纸用

ＢＯＰＰ

哑光镭射

膜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４４８８２９．４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１４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脱除硫化锌镭射介质膜异味的装

置及方法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４４９７３９．７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１５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镭射全息复合膜及其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４４９７８５．７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１６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在全息素面上定位并叠加图案的

全息镍板的制造方法

［

注

］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３０８５０９．１ ２００９．１０．２０

１７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烟用镭射动感防伪拉线及其生产

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５４４２７１．８ ２０１５．０８．３１

１８

发明

北京邮电

大学

、

京华

科技

一种图像显示方法及装置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３７４９６５．１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１９

实用新

型

京华科技 卷对卷激光全息图像压印转移生产线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５６１３３７．１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２０

实用新

型

京华科技 一种功能膜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８３１３４６．０ ２０１６．０８．０３

２１

实用新

型

京华科技 一种复合膜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８３１０７８．２ ２０１６．０８．０３

２２

实用新

型

京华科技 一种装饰膜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８３１２０７．８ ２０１６．０８．０３

２３

实用新

型

京华激光

一种用于纸质证件的微纳米全息防伪

膜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６９１９０８．７ 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２４

实用新

型

京华激光 一种光转向条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５１７４６６．３ ２０１６．０５．３１

２５

实用新

型

京华激光 一种电磁加热机构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５８０１２５．０ ２０１６．０６．１５

２６

实用新

型

京华激光 一种具有光转向膜的光伏组件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５１７２６１．５ ２０１６．０５．３１

２７

实用新

型

京华激光 一种光转向膜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５１７８３５．９ ２０１６．０５．３１

２８

实用新

型

京华激光 一种镭射全息模压机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５９１３１４．８ ２０１６．０６．１５

２９

实用新

型

京华激光 一种镭射模压全息版辊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５８６１４１．０ ２０１６．０６．１５

注

：

受让于绍兴京昇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绍兴京昇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孙建成实际控制的企

业

，

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经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

；

除上述专利系受让所得外

，

其余专利取得方式均为自主申请

。

（

２

）

申请中的专利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正在申请中的专利情况如下

：

序号

专利

类别

申请人 名 称 申请号 专利申请日 进展情况

１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电磁加热机构

２０１６１０４２２３８０．７ ２０１６．０６．１５

实审阶段

２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镭射模压全息版辊

２０１６１０４２７１２０．９ ２０１６．０６．１５

实审阶段

３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光转向条

２０１６１０３７５６６３．０ ２０１６．０５．３１

实审阶段

４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光转向膜

２０１６１０３７５６６４．５ ２０１６．０５．３１

实审阶段

５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具有光转向膜的光

伏组件

２０１６１０３７７４３４．２ ２０１６．０５．３１

实审阶段

６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光转向膜生产工艺

２０１６１０３７７３２８．４ ２０１６．０５．３１

实审阶段

７

发明 京华激光 一种镭射全息模压机

２０１６１０４２３８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１５

实审阶段

８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用于转移涂料的溶

剂及其应用

２０１５１０５４６６８０．１ ２０１５．０８．３１

实审阶段

９

发明

北京邮电大

学

、

京华科技

一种三维标志生成方

法

、

系统及装置

２０１６１００８０７２２．１ ２０１６．０２．０５

实审阶段

１０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复合膜及其制备方

法

２０１６１０６２６４５１．５ ２０１６．０８．０３

实审阶段

１１

发明 京华科技

一种功能膜及其制作方

法

２０１６１０６２６４６１．９ ２０１６．０８．０３

实审阶段

１２

发明 京华科技

用于金属包装的全息镭

射印刷转移膜及生产工

艺

２０１７１００４８９９１．４ ２０１７．０１．２１

实审阶段

经登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ｈｔｔｐ

：

／ ／ ｓｈｉｘｉｎ．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

浙江法院公开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ｚｊｓｆｇｋｗ．ｃｎ ／

）、

中国裁判文书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

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诉讼情况

，

同时取得专利代理

机构绍兴市越兴专利事务所

（

普通合伙

）、

绍兴佳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

北京柏杉松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

普通合伙

）

就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申请的专利的申请情况出具的说明及发行人出具的承诺

，

上

述正在申请中的专利已经通过代理机构提交了完整的申请材料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上述专利申

请正在正常的申请程序中

，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而产生专利侵权诉讼或潜在

争议的情形

。

上述正在申请的专利所涉及的技术均为辅助性技术

，

申请目的在于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

、

降

低生产成本

、

提升产品质量

、

加速产业延伸

，

并非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核心技术

。

因此

，

即使上述专利未

能获准注册

，

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３

、

商标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拥有注册商标共

２

项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

号

商标名称或图形 注册号 类 别 权利期限 注册人 取得方式

１ ＠ １３４７３３４

第

４２

类

２００９．１２．２１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２０

京华激光 申 请

２ ＠ １９７９２２６９

第

４０

类

２０１７．６．２１

至

２０２７．６．２０

京华激光 申 请

（

三

）

生产经营所需的相关资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公司拥有的相关资质情况如下表所示

：

资质名称 持证主体 发证机关 资质证号 经营范围 有效期限

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

京华激光

国家质监

检总局

ＸＫ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０９

防伪材料

［

具体为防伪

线

（

全息防伪线

）；

防伪

纸

（

全息防伪纸

）］

２０１６．１０．１７

至

２０２１．１０．１６

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

京华激光

国家质监

检总局

ＸＫ１９－００１－００３００

防伪标识

（

全息防伪标

识

）

２０１６．１０．１７

至

２０２１．１０．１６

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

京华科技

国家质监

检总局

ＸＫ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１１

防伪材料

［

具体为防伪

膜

（

全息防伪膜

）］

２０１６．１０．１７

至

２０２１．１０．１６

城镇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

京华激光

绍兴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建

设管理局

浙高新建排字第

０１６８

号

排水量

（

立方米

／

日

）：

１０

；

主要污染物项目及

排放标准

（

ｍｇ ／ ｌ

）：

排放

污水的

ＣＯＤ

最高 浓 度

为

５００ｍｇ ／ ｌ

，

ＳＳ

最高浓度

为

４００ｍｇ ／ ｌ

，

ＰＨ

为

６－９

２０１６．７．８

至

２０２１．６．７

城镇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

京华科技

绍兴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建

设管理局

浙高新建排字第

０３１７

号

排水量

（

立方米

／

日

）：

２．７

；

主要污染物项目及

排放标准

（

ｍｇ ／ ｌ

）：

排放

污 水的

ＣＯＤ

最高浓 度

为

５００ｍｇ ／ ｌ

，

ＳＳ

最高浓度

为

４００ｍｇ ／ ｌ

，

ＰＨ

为

６－９

２０１７．４．２１

至

２０２２．４．２０

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主要从事激光全息防伪膜和防伪纸等防伪材料以及防伪标识的生产经营

，

依

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

》、《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

》、《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发行人及其下

属公司生产

、

销售的防伪材料以及防伪标识属于防伪技术产品

，

纳入国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范

畴

，

企业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经营需取得相应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

除此之外

，

发行人及其下属公

司从事相关生产经营不存在需取得其他资质许可的情形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发行人及其下属公

司已取得从事相关生产经营应获得的全部相应资质许可

，

不存在瑕疵

。

六

、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

一

）

同业竞争

１

、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激光全息模压制品制造

、

销售及技术开发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兴晟投资

，

实际控制人为孙建成

。

兴晟投资主要从事实业投资

，

经营范围为资

产管理

（

非金融类

），

股权投资

，

投资管理

（

非金融类

），

企业咨询管理

，

投资咨询

（

除金融

、

证券

、

期货

、

保险

等前置许可项目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

、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发行人不存在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

、

相

似业务的情况

。

（

二

）

关联交易

１

、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要存在向关联方采购

、

销售商品等经常性关联交易

。

具体情况如下

：

（

１

）

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要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

产成品及部分劳务

，

各项关联采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

％

）

京昇科技

［注 ］

激光全息

防伪纸

－ － － － ５８．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９４．２１ ７３．２９

加工费

－ － － － － － ５０．４０ ９３．２５

注

：

京昇科技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办理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

（

２

）

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要向关联方销售原辅材料

，

提供加工服务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

％

）

京昇科技

原辅材料

－ － － － － － ８８８．９１ ７３．５６

加工费

－ － － － － － ５０．４４ ８３．４４

（

３

）

关联租赁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因实际经营所需

，

公司向关联方京昇科技租赁部分机器设备

，

并按

照合同约定向其支付租赁费

，

具体情况如下

：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费定价

依据

确认的租赁费

年度 金额

（

万元

）

京昇科技 京华制品 机器设备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设备净值

８％

２０１４ ５３．５８

２０１５．１．１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２０１５ ３９．８３

２

、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

关联方资金拆借

①

报告期内

，

仅

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度存在向关联方资金拆入情况

，

具体情况如下

：

年份 所属公司 关联方名称

期初

余额

本期

增加

本期

减少

期末

余额

年利

率

计提

利息

２０１４

年

度

京华制品

长江包装

１

，

９３７．４８ １３８．６６ ７７３．３９ １

，

３０２．７５ １０％ １３８．６６

孙建成

３６４．８０ ４３．７８ ４３．７８ ３６４．８０ １２％ ４３．７８

冯一平

２４６．４９ ２９．５８ ２９．５８ ２４６．４９ １２％ ２９．５８

冯一红

８０．８７ ９．７０ ９．７０ ８０．８７ １２％ ９．７０

戚奇凡

４５．２９ ５．４３ ５．４３ ４５．２９ １２％ ５．４３

王晓莹

３５．０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３５．００ １２％ ４．２０

邵 波

３３．３３ ４．００ ４．００ ３３．３３ １２％ ４．００

张建芬

３１．１０ ３．７３ ３．７３ ３１．１０ １２％ ３．７３

袁坚峰

２０．０９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０．０９ １２％ ２．４１

黄明德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０ － － －

陶兴华

１４．５７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４．５７ １２％ １．７５

张桔圃

１４．３１ １．７２ １．７２ １４．３１ １２％ １．７２

熊建华

０．５１ ０．０４ ０．５５ － １２％ ０．０４

京华科技 孙建成

２０７．３６ ４１．４７ － ２４８．８３ ２０％ ４１．４７

２０１５

年

度

京华制品

长江包装

１

，

３０２．７５ － １

，

３０２．７５ － －

京昇科技

－ ３

，

３６０．００ ３

，

３６０．００ － －

孙建成

３６４．８０ ４３．７８ ４０８．５７ － １２％ ４３．７８

冯一平

２４６．４９ ４０．５８ ２８７．０７ － １２％ ２９．５８

冯一红

８０．８７ ９．７０ ９０．５７ － １２％ ９．７０

戚奇凡

４５．２９ ５．４３ ５０．７２ － １２％ ５．４３

王晓莹

３５．００ ４．２０ ３９．２０ － １２％ ４．２０

邵 波

３３．３３ ４．００ ３７．３３ － １２％ ４．００

张建芬

３１．１０ ３．７３ ３４．８３ － １２％ ３．７３

袁坚峰

２０．０９ ２．４１ ２２．５１ － １２％ ２．４１

陶兴华

１４．５７ １．７５ １６．３２ － １２％ １．７５

张桔圃

１４．３１ １．７２ １６．０３ － １２％ １．７２

京华科技 孙建成

２４８．８３ ４９．７７ ２９８．６０ － ２０％ ４９．７７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所需

，

子公司京华科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向孙建成借款

１００

万元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向关联方长江包装借款

２

，

３８７．４８

万元

、

向孙建成等

２５

位自然人借款

２

，

４２８．２２

万元

。

上述资金拆入款均

按照约定利率向其支付利息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全部归还

。

②

报告期内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无资金拆出情况

。

（

２

）

资产受让

①

收购京华科技

１００％

股权

经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与长江包装及朱家珍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合计收

购其持有京华科技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根据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

，

长江包装及朱家珍分别将其持有的京华科技

７０％

、

３０％

的股权按照

１

，

５３０．２５

万元转让给京华制品

。

本次收购的京华科技

１００％

股权定价参考天源评估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出具的

《

绍兴京华激光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拟了解资产和负债价值项目评估报告

》（

天源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４７０

号

）

的评估净资产值

１

，

５３０．２５

万元确定

。

京华科技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京华制品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支付

１００％

的股

权转让价款

，

该等股权收购已完成

，

京华科技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②

购买京昇科技机器设备及车辆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公司与京昇科技签订

《

资产转让协议

》，

约定京昇科技将其名下部分原辅材料

、

机

器设备以及车辆转让给京华制品

，

原辅材料

、

机器设备的转让价格按

《

绍兴京昇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

转让资产的评估报告

》

所确定的上述资产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参考

，

车辆

的转让价格按照该资产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账面价值协商确定

。

经双方最终一致确认

，

上述资产共计

转让价格为

１

，

００６．０２

万元

（

含税

），

京华制品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支付了该笔款项

。

（下转A16版）

（上接A14版）


